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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公司、公司、股份公司、

研和股份、发行人  
指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

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  

董监高  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统称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章程》  指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发行方案》  指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  

主办券商、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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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计划发行不超过300万股（含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最终成功发

行数量为300万股，共计募集资金1,050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50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主要参考公司所处行业发

展前景、成长性、行业平均市净率等因素，并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最终确定。 

（三）现有股东认购情况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挂

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

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目前研和股份《公司章程》中未对优先认购做出限制性规定，因此，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之规定，股权登记日公司

在册股东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全体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行使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

认购权，并签署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 

在册股东未参与本次股票的认购。 

（四）其他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公司新增 6 名投资者，分别为徐百坤、盛应岳、龚龑、张瑜、徐劲松、吴慈

平，投资者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

称 
投资者性质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1 徐百坤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2 盛应岳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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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龚龑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4 张瑜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5 徐劲松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6 吴慈平 境内自然人 50 175 现金 

合计 300 1,05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徐百坤，男，1960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

街道，身份证号码 33022219600321XXXX。 

（2）盛应岳，男，1957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江苏省海门市海门

街道，身份证号码 32062519570125XXXX。 

（3）龚龑，男，1980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身份

证号码 31022619800529XXXX。 

（4）张瑜，男，1965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身份证号码 36012319651015XXXX。 

（5）徐劲松，男，1964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松江区，身

份证号码 32062419640125XXXX。 

（6）吴慈平，男，1962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身

份证号码 31022119620503XXXX。 

认购对象徐百坤、盛应岳、龚龑、张瑜、徐劲松、吴慈平已在证券营业部

开立参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的账户，即符合名下前一交易日日

终证券类资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

有会计、金融、投资、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的合格投资者条件，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第五条

规定。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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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规定的豁免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情形，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银行贷款，可以减少利息支出，降低公司

资产负债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1、公司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情况 

为解决公司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用于弥补资金缺口。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2,100 万元，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

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将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改善资产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 

2、拟偿还贷款的明细情况 

债务种类 贷款单位名称 贷款金额（元） 贷款开始日 贷款到期日 

流动资金贷款 农业银行平湖新埭支行    3,000,000.00  2016.05.05 2017.05.04 

流动资金贷款 平湖农村商业银行新埭支行    5,000,000.00  2016.05.09 2017.05.05 

流动资金贷款 平湖农村商业银行新埭支行    3,000,000.00  2016.05.12 2017.05.10 

合计   11,000,000.00      

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小于拟偿还贷款的部分将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偿还。 

3、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6 年 3 月挂牌以来，尚未进行过股票发行，不存在使用前次募集资

金的情况。 

（八）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目前存在两家境内控股子公司，分别为上海研和门窗系统有限公司和平

湖市研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国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为陈国东及邵山二人；公司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陈国东（董事

长兼总经理）、邵山（董事）、李越勇（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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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袁敏（董事、副总经理）、郑清友（董事、副总经理）、冯仙英（监事会

主席）、李昌彬（监事）、赵丽丽（监事），以上法人、自然人及挂牌公司均不

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为徐百坤、盛应岳、龚龑、张瑜、徐劲松、吴慈

平等六名自然人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九）认购协议特殊条款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涉及对堵、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

等特殊条款。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序

号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限售股

份（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 

限售股

份（股） 

1 陈国东 29,000,000 54.2056 21,750,000 陈国东 29,000,000 51.3274 21,750,000 

2 邵山 4,000,000 7.4767 3,000,000 邵山 4,000,000 7.0796 3,000,000 

3 郑清友 4,000,000 7.4767 3,000,000 郑清友 4,000,000 7.0796 3,000,000 

4 袁敏 4,000,000 7.4767 3,000,000 袁敏 4,000,000 7.0796 3,000,000 

5 李越勇 3,960,000 7.4019 3,000,000 李越勇 3,960,000 7.0088 2,970,000 

6 马小青 3,250,000 6.0748 0 马小青 3,250,000 5.7522 0 

7 

浙江平湖

新研和投

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000,000 5.6075 2,000,000 

浙江平湖

新研和投

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000,000 5.3097 2,000,000 

8 马仙明 1,750,000 3.2710 0 马仙明 1,750,000 3.0973 0 

9 赵德威 500,000 0.9346 0 赵德威 500,000 0.8850 0 

10 谭啸 33,000 0.0617 0 徐百坤 500,000 0.8850 500,000 

11     盛应岳 500,000 0.8850  500,000 

12     龚龑 500,000 0.885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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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瑜 500,000 0.8850 500,000 

14     徐劲松 500,000 0.8850 500,000 

15     吴慈平 500,000 0.8850 500,000 

合计 53,493,000 99.9872 35,750,000 合计 56,460,000 99.9292 38,720,000 

【注】公司董事李越勇（兼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股权登记日（2016年1

月24日）持有限售股份3,000,000股，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股份限售30,000股，其未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后其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2,970,000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

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250,000 15.4206  8,250,000 14.601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960,000 5.5327  2,990,000 5.2920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他 6,540,000 12.2243 6,540,000 11.575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7,750,000 33.1776 17,780,000 31.4690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4,750,000 46.2617 24,750,000 43.8053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0 16.8224 8,970,000 15.8761 

3、核心员工 0 0 0 0 

4、其他 2,000,000 3.7383 5,000,000 8.849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5,750,000 66.8224 38,720,000 68.5310 

总股本 53,500,000 100.0000  56,500,000 100.0000 

【注】公司董事李越勇（兼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股权登记日（2016年1

月24日）持有限售股份3,000,000股，于2017年2月16日解除股份限售30,000股，其未参与本次

发行的认购，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后其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2,970,000股。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12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6人，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东人数为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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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股票发行均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以非现金资产认购

的情形，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增加10,500,000.00元，导致总资

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将提高10,500,000.00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

债结构更趋稳健。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金额 

（元） 

占资产总额 

的比例（%） 

金额 

（元） 

占资产总额 

的比例（%） 

流动资产 73,498,456.69 60.61 83,998,456.69 63.75 

其中：货币资金 5,694,532.46 4.70 16,194,532.46 12.29 

非流动资产 47,769,556.05 39.39 47,769,556.05 36.25 

资产合计 121,268,012.74 100.00  131,768,012.74 100.00  

负债合计 52,316,335.24 43.14 52,316,335.24 39.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8,951,677.50 56.86 79,451,677.50 60.30 

   其中：总股本 53,500,000.00 44.12 56,500,000.00 42.88 

资产负债率 43.14   39.70  

注：上表系根据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测算。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主营业务为从事节能门窗的

研发、制造、销售和安装业务。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本次股票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产结构，保障公司经营

的持续发展。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为：节能门窗的研发、制造、销

售和安装业务。所以，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陈国东直接持有公司 2900 万股股权，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4.2056%；邵山持有公司 400 万股股权，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4767%。陈国东、

邵山夫妇直接持有公司 61.6823%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共有 18 名股东，陈国东直接持有公司 2900 万股股权，

占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3274%；邵山持有公司 400 万股股权，占公司的股权比例

为 7.0796%。陈国东、邵山夫妇直接持有公司 58.4070%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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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实际控制人。 

综上所述，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发生变化，且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认购。截至本次股票发行前，

公司未认定核心员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职务 
发行前直接持

股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直接持

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陈国东 董事长、总经理 29,000,000 54.2056 29,000,000 51.3274 

2 邵山 董事 4,000,000 7.4767 4,000,000 7.0796 

3 李越勇 

董事、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3,960,000 7.4019 3,960,000 7.0088 

4 袁敏 董事、副总经理  4,000,000 7.4767 4,000,000 7.0796 

5 郑清友 董事、副总经理 4,000,000  7.4767  4,000,000  7.0796 

6 冯仙英 监事会主席       

7 李昌彬 监事         

8 赵丽丽 监事         

合计 44,960,000 84.0376 44,960,000  79.5750  

 [注]：（1）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董事长陈国东通过持有浙江平湖新研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研和投资”）17.33%的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0.9718%

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董事长陈国东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17.33%的股份从而间

接持有公司 0.9202%的股份。        

（2）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监事会主席冯仙英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2.67%的股份

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0.1497%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监事会主席冯仙英通过持

有新研和投资 2.67%的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0.1418%的股份。  

（3）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监事李昌彬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4%的股份从而间接

持有公司 0.2243%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监事李昌彬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4%

的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0.2124%的股份。  

（4）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监事赵丽丽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2.67%的股份从而间

接持有公司 0.1497%的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监事赵丽丽通过持有新研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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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的股份从而间接持有公司 0.1418%的股份。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1 0.1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21 0.03 0.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股） 
1.55 1.29 1.41 

资产负债率（%） 33.94 43.14 39.70 

流动比率（倍） 1.96 1.40 1.61 

速动比率（倍） 1.33 0.80 1.00 

注：发行后数据是依据经审计的2015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发行增资后的

总股本计算得出。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公

司向认购人发行之股票无法定限售安排。 

认购对象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自认购股份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北京

分公司登记之日起自愿锁定时间为三十六个月。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日出具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

件。 

（二）研和股份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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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

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

决议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

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挂牌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挂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申报以来不存在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况。 

（三）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

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备参与本次股票发行的资格。 

（五）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

相关规定。 

（六）研和股份本次发行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格不

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次股票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股份, 不存在以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人发行股份的情形。 

（八）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要求。 

（九）研和股份本次发行认购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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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等规定进行备案登记。 

（十）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关

于股份支付的定义，不应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2、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3、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

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4、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要求。 

5、研和股份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6、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于2017年2月21日出具了《北京大成（杭州）律

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发行人系依法设立、持续经营，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的非上市公众公司。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

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的相关规定，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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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发行结果合

法有效。 

（五）本次发行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对赌或估值调整相关条款。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本次发行对象用于本次增资入股的资金来源合法，且不存在接受他人

委托/信托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也不存在委托/信托他人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等股份代持的情形。 

（七）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全体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行使本次股票发行

的优先认购权，并签署了放弃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上述《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承诺书》系股东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公司发行前全体在册股东均已经放弃

了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没有侵害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的相

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八）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不存在以非

现金资产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情形。 

（九）本次发行对象为6名自然人，不存在属于持股平台的情形。 

（十）公司为本次发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收到认购对象向该账

户缴纳的投资款且完成了验资程序。同时，公司已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事宜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网站 （www.neeq.com.cn）进行了公告，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及信息披露要求。 

（十一）研和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研和股份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研和股份具备实施股票发行的条件。 

研和股份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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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份发行的条件，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六、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本次股票发行未涉及方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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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陈国东  邵 山  

    

李越勇  袁 敏  

 

郑清友 

   

    

全体监事签名： 

 

冯仙英  李昌彬  

    

赵丽丽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陈国东    袁 敏  

    

李越勇  郑清友  

    

浙江研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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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七）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